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19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

	
	
	注册号
	/

	
	单位
	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医院

	
	
	注册号
	1299140245849169X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韩勇奇

	违法行为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行政处罚内容
	对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92.6元、并处罚款368.32元。罚没款合计460.92元（肆佰陆拾元玖毛贰分）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3月30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19号
当事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医院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99140245849169XX                           
住所：新疆昆玉市一牧场场部北一路1号                            
法定代表人：韩勇奇                                       
2025年12月17日，我局收到第十四师昆玉市医疗保障局移送的《关于移交师市医共体医院违规行为线索的函》。函件反映第十四师一牧场医院存在过度检查、串换项目收费等违法行为，附件《师市医共体医院违规明细表》显示第十四师一牧场医院涉及违规线索529条。

2025年12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当事人现场提供《关于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医院最终确认违规明细》1份，载明涉及违规收取个人支付总金额368.32元。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6年1月12日立案调查。

2026年1月22日，当事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医保专干张***配合我局处置本案。2026年1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授权委托人张***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依法提取了当事人资质等证据资料，并依照法定程序复制、拍摄、制作了证据材料，调查过程中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

调查认定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9月25日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注册登记，举办单位：第十四师卫生健康委员会。2023年8月19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系师市一牧场医院。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医院最终确认违规明细》（以下简称“违规明细”），得知当事人串换项目收费涉及29人，违规串换收费1689元，其中涉及个人支付金额368.32元。

截至2026年3月1日，当事人已完成21人退费，退费金额275.72元；剩余8人未退费，未退金额92.6元。
当事人医疗服务收费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2024年2月20日联合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2024版）》（新医保发〔2024〕6号），以下简称“《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

一、当事人串换血清总胆固醇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血清总胆固醇测定（编码：250303001b）与血清总胆固醇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3001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血清总胆固醇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开展串换血清总胆固醇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3人次（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8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25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66.12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45.88元。

二、当事人串换血清甘油三酯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血清甘油三酯测定（编码：250303002b）与血清甘油三酯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3002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血清甘油三酯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开展串换血清甘油三酯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3人次（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8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25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24.59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34.41元。

三、当事人串换血清肌酐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清肌酐测定（编码：250307002b）与清肌酐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7002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清肌酐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开展串换血清肌酐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6人次（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6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30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31.02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36.98元。

四、当事人串换尿酸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尿酸测定（编码：250307005b）与尿酸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7005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尿酸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开展串换尿酸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5人次（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6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29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258.89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71.11元。

五、当事人串换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编码：250303004b）与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3004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开展串换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3人次（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5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28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66.12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45.88元。

六、当事人串换血清总蛋白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血清总蛋白测定（编码：250301001b）与血清总蛋白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1001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串换血清总蛋白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开展串换血清总蛋白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4人次（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5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29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68.22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47.78元。

七、当事人串换血清白蛋白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血清白蛋白测定（编码：250301002b）与血清白蛋白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1002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血清白蛋白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开展血清白蛋白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6人次（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6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30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74.7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49.3元。

八、当事人串换血清尿素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的事实
经查，《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中血清尿素测定（编码：250307001b）与血清尿素测定（干化学法）（编码：250307001a）为两个不同收费项目，该医院开展血清尿素测定时，实际并未按照干化学法进行检测，却按干化学法项目收取费用。经第十四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认定，属于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

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血清尿素测定（干化学法）项目收费涉及患者共计56人（其中涉及使用医保基金患者26人次，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30人次），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31.02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36.98元。
以上项目违规收费金额均为超过收费标准部分。

综上，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期间，当事人涉及串换项目收费患者436人次（其中涉及收取个人支付金额患者29人），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320.68元，违规收取个人支付金额为368.32元，违法所得368.32元。

经查，我局执法人员对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新政发〔2023〕34号）及附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开展核查。该定价目录序号8，项目为医疗服务，定价内容为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属于政府定价范畴。

综上，当事人未按照《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规定串换项目收取患者医疗费用的行为，认定当事人存在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

2026年3月1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退费相关证明材料。经我局执法人员核查确认，当事人串换项目收费的行为，涉及29人。其中，21人已主动全额退还个人支付部分费用275.72元；其余8人，涉及金额92.6元，因无法联系患者未能退款。第十四师医疗保障局对上述违规行为中涉及的医保基金支付部分1320.68元（串换项目收费），已依法作出拒付处理。 

本案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2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2025年12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法定代表人（韩***）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身份；
3.2025年12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现场情况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的事实；

4.2025年12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现场检查照片1张，证明我局执法人员执法检查的情况；

5.2026年12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关于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实地稽核的处理意见》1份，证明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串换项目收费的事实；

6.2026年1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7.2026年1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全权委托张***处理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一案的事实；
8.2026年1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询问笔录（张***）1份，证明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的事实；

9.2026年3月1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退费证明材料，证明当事人退还多收费用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均由委托人签字、盖章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6年3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处罚告〔2026〕22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照《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规定，串换项目收取患者医疗费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规定，构成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六项“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本案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并提交涉案相关证据材料。《新疆兵团医疗服务价格目录》施行后，当事人未及时组织从业人员开展政策学习与业务培训，工作人员业务不熟，导致医疗收费未能准确执行政府定价，虽无主观故意，但存在过错。在调查过程中，当事人即时启动整改，全面自查梳理多收价款，涉案金额较小，具有主动配合查清案件事实的情节。当事人为公立医院，主动将多收价款（275.72元）全额退还患者，其余未退款项，因客观上无法联系到相关消费者，导致退款工作无法完成。当事人切实纠正违法行为，主动消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表现出良好的认错态度和整改意愿。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发现当事人两年内存在与本案同类型的行政处罚记录，属于初次违法。
综合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公平公正、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给予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版）》第十三章价格监督管理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序号1——“违法行为：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行为。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首次出现违法行为，且积极配合调查的；……对应的裁量基准——（1）责令改正；（2）没收违法所得；（3）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5倍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92.6元、并处罚款368.32元的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六项的规定，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对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92.6元、并处罚款368.32元的行政处罚。
罚没款合计460.92元（肆佰陆拾元玖角贰分）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十五日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3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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